
電控所碩士班畢業口試注意事項 
113.10.15 更新 

口試 
前兩週 
提出申請 

( 請務必遵
守此規定) 

※日期計算方式，從申請日(含)至口試日(含)滿 14 天。 
1. 向電控所辦溫小姐提出申請。 
2. 口試學年度： 

113年8月1日~114年1月31日為1131學年度學期（12月最後二週建議不排口試） 
114年2月1日~114年7月31日為1132學年度學期 

    繳交以下 6 種表格： 
*表一：口試委員調查表 
      (1)口試委員人數(不含指導教授) 2-3 位，超過需自行負擔口試費用 

         (2)自行至電機系網頁登記研討室或會議室 
         (3)請與校外口委確認當天交通方式 
   *表二：論文中文審定書              
   *表三：信函(每位口委一張) 
   *表四：口試成績單(1 張可供 2 位口委使用，請自行以此類推，並繳交對半裁切 
          後的文件)     
   *表五：考試委員名冊(同實驗室請 key 在同一張內，並將檔案寄給所辦溫小姐) 
   *表六：學位考試成績表(指導教授需先簽名確認已完成論文比對)   
  
   *完成本所-應屆畢業生問卷https://forms.gle/DKfKqwbVKixVJQE68 
     之截圖(寄給所辦溫小姐)。 

口試當天 1.口試費領據(校外口委適用)。 
2.口試成績單。 
3.碩士口試委員審定書。 
4.學位考試成績表:填寫口試平均成績及召集人勾選後簽名。 
5.口試完畢後，請將上列（1）~（4）之文件交回至所辦助理。 

口試後 上傳論文至【論文系統】，以圖書館借還書帳號密碼登錄。 
  (1)所有欄位請務必填寫完整資料。 
  (2)上傳系統內要求之資料。 

論文格式說明 附檔內有詳細說明 

離校注意事項 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應於考試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至註冊組，第一

學期需於1月31日前繳交；第二學期需於7月31日前繳交。 
學位論文之繳交期限為舉行學位考試日的次學期上課開始日最後一個工作日，逾期未

交繳交紙本且未達修業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 
修業年限屆滿者，未於年限屆滿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或未於次學期上課開

始日前最後一個工作日前繳交紙本論文，應予退學。 
112學年度起(1120801)申請口試之研究生之修改後之論文定稿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經指導教

授確認。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並完成畢業離校

程序後，註冊組始得發給學位證書。 

本校「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退費標準請參考註冊組網頁https://aa.nycu.edu.tw/reg/regulations/ 

https://forms.gle/DKfKqwbVKixVJQE68
https://idm.nycu.ust.edu.tw/sso/886UST_NYCU/oidc/login/?next=/openid/886UST_NYCU/authorize%3Fclient_id%3D702412%26redirect_uri%3Dhttps%3A//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3DsE_a5G/idmdispatch%3F%26response_type%3Dcode%26scope%3Dopenid
https://aa.nycu.edu.tw/reg/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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